	东莞市教育局


东中招办〔2010〕25号

关于公布2010年普通高中补录招生计划的通知

各镇街宣教办（局），各普通高中、初级中学：
2010年我市普通高中常规录取及注册工作已结束，鉴于注册后尚有部分普通高中学校有空余学位，根据《关于印发东莞市2010年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与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意见的通知》（东招〔2010〕2号）文件要求，决定开展补录工作，现将有空余学位的普通高中的补录招生计划公布如下（见附件）。
附件：2010年普通高中补录招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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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0年普通高中补录招生计划

	学校名称
	办学类型
	招生范围
	补录计划数
	备注

	石龙中学
	公办
	本市户籍
	25
	

	虎门中学
	公办
	本市户籍
	25
	

	万江中学
	公办
	本市户籍
	25
	

	市第五高级中学
	公办
	本市户籍
	20
	

	塘厦中学
	公办
	本市户籍
	145
	

	长安中学
	公办
	本市户籍
	75
	

	沙田中学
	公办
	本市户籍
	11
	

	麻涌中学
	公办
	本市户籍
	13
	

	石碣中学
	公办
	本市户籍
	75
	

	茶山中学
	公办
	本市户籍
	37
	

	东城高级中学
	公办
	本市户籍
	47
	

	企石中学
	公办
	本市户籍
	86
	

	樟木头中学
	公办
	本市户籍
	22
	

	光明中学
	民办
	本省户籍
	50
	

	东方明珠学校
	民办
	本省户籍
	120
	

	北师大翰林实验学校
	民办
	本省户籍
	45
	

	华南师大嘉玛学校
	民办
	本省户籍
	70
	

	南开实验学校
	民办
	本省户籍
	25
	

	北师大东莞石竹附属学校
	民办
	本省户籍
	106
	

	新世纪英才学校
	民办
	本省户籍
	70
	

	塘厦水霖学校
	民办
	本省户籍
	160
	


